
臺東豐年機場臨時車輛通行證申請表
年 月 日申請

申請單位： 業管單位：

申請人員： 承辦人員：

工作內容： 作業區域：

車牌號碼： 計 輛

質押證件：□行車執照 □駕照 □身分證 □健保卡 □其他； 計 張

共同作業人員計： 人，名單如下 臨時車證編號：

姓名 身分證字號 手機號碼 姓名 身分證字號 手機號碼

注意事項：

1. 人員、車輛出入管制區域時須由申請單位專人或專車陪同，持無線電裝備與塔臺或 

航務組值班人員聯繫，並接受管制。

2. 注意跑道、滑行道及機坪之清潔，施工廢棄物及垃圾須完全清理。

3. 本表 1 式經航警所簽核後放行後繳回核准單位備

查。

4. 臨時車輛通行證每天工作完畢，應即繳回核准單位。

用證人聲明：本人(即用證人)瞭解持用此臨時通行證後可進入機場管制區，在上述地

區僅從事與申請事由相符之工作，本人絕對遵守主管機管一切管制規定，並願意接受

航警局及航空站人員之約束，如有違反法律或航空站規定，致造成意外事件時，概由

本人負一切法律及賠償責任。申請承辦業務單位 核准單位 查驗單位（航警所）


